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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一起審判

最有感的司法改革



一般性民調趨勢

會增加對司法的信任度

70.6% 92.6%

審判過程更加公開透明

共同決定
82.6%

6.9%

單獨決定

人民能更瞭解法院審
判程序與判決內容

91.2%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「108年一般民眾司
法認知調查報告」、「國民參與刑事審
判民意調查報告書」

實施國民參與
刑事審判制度

參與審判的
模式選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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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9

4.6 

80.1
94.9 

未獲選 國民法官

法官不應在場參與人民的討論 法官應在場參與人民的討論

82.7 

14.0 
0.5 0.0 

國民法官

非常有幫助 還算有幫助 不太有幫助 非常沒有幫助

模擬法庭體驗式現場調查

106年底至108年間模擬法庭現場調查結果顯示:

94.9%民眾希望法官在場討論
與法官的討論對於評議之進行
82.7%民眾認為非常有幫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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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
信賴

立法目的

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司
法權之行使，體驗審議
式民主，彰顯國民主權

國民經由參與而
瞭解法院審判程
序的實際樣貌，
提升司法透明度

國民多元的正當法
律感情也能充分反
映於法院的裁判中

法院獲得與外界對話與
反思之機會，雙方相互
交流、回饋想法的結
果，更豐富法院判斷的
視角與內涵，將可期待
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
賴

國民
主權

國民
意識

司法
透明



• 由法官三人及國民法官六人共同組成國民參與審判法庭，共同進行審判(第3條)

• 必要時，得選任一人至四人為備位國民法官，於國民法官不能執行其職務時，
依序遞補為國民法官(第10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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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庭

國民法官之職權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與法官同(第8條)



國民法官之職權

• 參與審理 包含全程參與審判程序之進行。

• 決定有沒有罪及應判何罪 與法官合議，就事實認定、法令適用作成判斷。
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之2/3多數決。

• 訊問 直接或間接訊問證人、鑑定人、通譯、被告、被害人或其家屬。

• 有罪時決定應判多重 有罪時與法官合議，共同決定量刑。
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之1/2多數決。

• 中間討論 審理中必要時，進行中間討論。

第8條、第9條、第82條、第83條、第76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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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前說明與照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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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判前審前說明，讓民眾了解進行審判須知事項

一、國民參與審判之程序。
二、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之權限、義務、違背義務之處罰。
三、刑事審判之基本原則。
四、被告被訴罪名之構成要件及法令解釋。
五、審判期日預估所需之時間。
六、其他應注意之事項。

審、檢、辯應致力使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易於理解、得以實質
參與，並避免造成其時間與精神上之過重負擔

(第66條、第45條)



適用案件範圍

毒品及少年
案件除外

故意犯罪
致人於死

最輕本刑十年以上
有期徒刑之罪

• 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
罪

• 其他故意犯罪因而致人於死者
• 但少年刑事案件與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案件除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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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惟考量個案需求，符合法定情形者，
得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

• 強制辯護，保障被告權益

(第5條、第6條、第25條第1項、第48條第3項)





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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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，不受任何干涉。

國民法官應依法公平誠實執行職務，不得為有害司法
公正信譽之行為。
國民法官不得洩漏評議秘密及其他職務上知悉之秘
密。

國民法官之職權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與法官同。

(第8條、第9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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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
資格

年滿
23歲

中華民國
國民

轄區內住
滿4個月
以上

12



被停權、
現涉刑案
或曾受刑
罰或保安
處分者未
滿一定期
間者

因身心因
素，無法
勝任職務

者

EX:受監
護或輔助
宣告、有
身體、精
神障礙等

職業具有特
殊性質者

EX:總統、
副總統。各
級政府機關
首長、政務
人員及民意
代表、司法
人員、軍、
警等

不具相當
於高中之
學經歷或
國語聽說
能力者

與本案或
本案被
告、被害
人有一定
關係者
EX:一定
關係內之
親戚、代
理人、曾
参與案件
之人等

有事證足
認難為公
平審判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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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擔任國民法官之情形（第13條至第15條）



年滿七十歲
以上

學校老師 在校學生

有重大疾病、傷
害、生理或心理
因素致執行職務

顯有困難

職務有嚴重
影響其身心
健康之虞者

因看護、養
育親屬而執
行職務顯有

困難

重大受災戶，
有處理為生活
重建事務之必
要時

曾經參與
過，而未滿
一定期間

得聲請拒絕擔任國民法官之情形(第16條):

因生活上、工
作上、家庭上
之重大需要執
行職務顯有困
難

14若不拒絕還是可以擔任國民法官



地方政府

初選名冊

大水庫<地方政府>1

審核小組

複選名冊

中水庫<地方法院>2

全體訊問

個別訊問

聲請附理由拒卻

聲請
不附理由拒卻

不選任

國民法官

選任程序4

抽
選

國民法官選任流程

地方法院合議庭

抽選個案所需人數

通知
選任期日

資格不
符者

有拒絕事
由者拒絕
擔任

小水庫<地院合議庭>3

回傳調查表

取消到庭
於選任期日

到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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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條至第34條



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、辯護人、輔佐人之書面聲請裁定解任(第35條)

不具積極資格或具消極資格

未依本法規定宣誓

選任程序
為虛偽陳述

未全程參與審判程序、中間
討論或終局評議

不聽從審判長指揮，致妨害審判程
序、中間討論或終局評議

為有害司法公正信譽之行為
、洩密

。
其他可歸責事由

因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或不
宜執行職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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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之解任事由



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辭任事由

執行職務有嚴
重影響其身心
健康之虞

因看護、養育
親屬致執行職
務顯有困難

候選國民法官
不實陳述之處
罰

重大疾病、傷
害、生理或心
理因素致執行
職務顯有困難

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得以書面向法院聲請辭去其職務

因生活上、工
作上、家庭上
之重大需要致
執行職務顯有
困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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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6條



第11、39、40、41、42、45條、罰則章等

國民法官之權利與保護

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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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禁止接觸、刺探=給與公假

=給與日旅費

=雇主不利益處分禁止

=個資保護

=必要保護措施

=審判過程中負擔之照料

=對其犯罪之罰責



第8條、第9條、第65條、第82條等

國民法官之義務

獨立審判、依法公平誠實執行
職務之業務

守密義務

到庭義務

據實陳述義務

宣誓義務

參與審判之義務

聽從訴訟指揮之義務

評議義務（評議時表示
意見之義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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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時得解任，並得予以相對之處罰





選任
程序

2
宣誓

（65）

3
審前
說明

（66）

4
準備
程序

1

朗 讀 案 由 、
人 別 訊 問
陳述起訴要旨、
權 利 告 知

5
開審
陳述

（70）

6
當事人

自主調查證據
（73-78）

7
中間
討論

8

言詞辯論
（79）、
最後陳述、辯
論終結

9 終局
評議
（81-
85）

10
宣示
判決

(86、38)

11

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流程

交付
判決原本
（86）

12

21



應行準備程序整理爭點

引進起訴狀一本(卷證不併送)與證據開示

引進證據裁定與準備程序失權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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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重要規定

• 證據經法院裁定無證據能力或不必要者，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或調查之。

• 證據適時提出，除法定情形外，準備程序終結後不得聲請調查新證
據。

防止預斷、偏見及心證汙染，集中審理爭點



檢察官及辯護人應行開審陳述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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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由聲請人自主調查

明定辯論次序

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重要規定

V.S 現行由審判長進行

事實及法律之辯論

告訴人、被害人或其家屬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

科刑辯論

一、待證事實。
二、聲請調查證據之範圍、次序及方法。
三、聲請調查之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。

使民眾更容易
了解審判內容





評議與評決之重要概覽

有罪之認定，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定之。未獲該比例

人數同意時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。

有關科刑事項之評議，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。

評決概覽（第83條）

終局評議，由國民參與審判法庭法官與國民法官共同行之，依序討論事實之認定、法律
之適用與科刑（第82條、第84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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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審合判
罪責 2/3

量刑 1/2
(均須包含雙方意見)



上訴理由之限制

聲請調查之限制與調查結果之援用

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，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
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，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

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，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

明定撤銷基準與自為裁判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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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制度重要概覽





成效評估

國民參與審判制度
成效評估委員會

委員共15人

第五年
成效評估
報告

第二年
成效評估
報告

第三年
成效評估
報告

第四年
成效評估
報告

第一年
成效評估
報告

第六年
成效評估
報告

1.施行狀況之整體性評估
2.未來法律修正
3.有關配套措施之建議

總結評估
報告

評估六年，每年提出前一年度成效評估報告

六年後提出總結評估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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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前一次會銜版本之差異

本次條文107年會銜版本

第五條

• 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

• 其他故意犯罪因而致人於死者

• 但少年刑事案件與毒品危害防制條

例案件除外

第五條

• 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

• 其他故意犯罪因而致人於死者

• 但少年刑事案件與毒品危害防制條

例案件除外

第一百一十三條
本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
行。

第一百一十三條
施行日期，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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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已送行政院會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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